
第
一
大
題

從
此
寫
起 

作

答

區 

第
一
大
題 

應試號碼、條碼、姓名（不得污損、塗改或破壞） 

※考試開始鈴響起，經確認確為本人之應試號碼與姓名後，於「確認後考生簽名」欄以正楷簽全名。
使用備用答題卷者，請務必於「確認後考生簽名」欄簽全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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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
面
為
第
二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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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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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
限
在
作
答
區
內
作
答
，
並
應
標
明
題
號
，
且
依
題
號
作
答
，
本
頁
作
答
區
共
836
格
。
2.
請
妥
善
分
配
作
答
時
間
。
3.
答
題
卷
應

保
持
清
潔
完
整
，
不
得
污
損
、
塗
改
或
破
壞
應
試
號
碼
、
條
碼
、
姓
名
；
作
答
區
不
得
書
寫
考
生
姓
名
、
應
試
號
碼
或
與
答
案
無

關
之
文
字
或
符
號
。 

第
一
大
題
作
答
區 
財
團
法
人
大
學
入
學
考
試
中
心
基
金
會
學
科
能
力
測
驗
答
題
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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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語
文
寫
作
能
力
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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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確認後 

考生簽名 

確認答題卷應試號碼與姓名正確無誤 

請 用 正 楷 簽 全 名  



作

答

區 

第
二
大
題 

裝

訂

區

切

勿

作

答 

第
二
大
題

從
此
寫
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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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
號
，
且
依
題
號
作
答
，
本
頁
作
答
區
共
836
格
。
2.
請
妥
善
分
配
作
答
時
間
。
3.
答
題
卷
應

保
持
清
潔
完
整
，
不
得
污
損
、
塗
改
或
破
壞
應
試
號
碼
、
條
碼
、
姓
名
；
作
答
區
不
得
書
寫
考
生
姓
名
、
應
試
號
碼
或
與
答
案
無

關
之
文
字
或
符
號
。 

第
二
大
題
作
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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